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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機構投資人盡職治理政策 

110.11.23第 16 屆第 7 次董事會通過 
111.5.24第 16屆第 14 次董事會通過 

第一條 (目的及依據) 

為善盡機構投資人盡職治理責任與順應責任投資原則，發揮投資

專業與影響力，以增進股東總體利益，並關注被投資公司於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之永續發展，爰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發布之「機構投資人盡職治理守則」及本公司

永續金融政策規定，訂定本政策。 

第二條 (業務範圍及責任) 

本公司依票券金融管理法相關法令辦理企業發行債券或股權商品

自營及投資業務，應基於股東之長期利益及推動永續發展為責

任，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營運及 ESG發展狀況。 

第三條 (利益衝突管理政策) 

本公司嚴禁員工為私利或為特定對象之利益，而為對股東不利之

投資決策與行動。 

經理部門得採取落實教育宣導、明定投資決策權責、資訊控管、

監督機制、合理的薪酬制度及彌補措施，以防止利益衝突發生。 

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應循重大偶發事件管道通報，說明事件

原委及處理方式。 

第四條 （責任投資政策） 

本公司應關注、分析與評估被投資公司於 ESG 議題資訊之相關風

險與機會，瞭解被投資公司之永續發展策略。 

本公司應藉由投資影響力，支持重視 ESG 之企業，對於違反 ESG

原則(破壞環境生態、危害人權社會、有違合法性或涉及不誠信行

為等)之企業，以禁止承作為原則。 

為落實責任投資，應依下列原則進行盡職治理： 

一、遵循ESG相關國際原則或倡議。 

二、將ESG議題納入投資分析和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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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求被投資公司適當揭露 ESG 問題。 

四、揭露積極盡職治理之活動(投票、參與或政策對話) 

本公司宜透過盡職治理活動，引導被投資公司重視 ESG 議題，適

時揭露成效，提升投資價值或降低投資風險。如被投資公司違反

ESG原則而未獲改善，以不得再增加投資為原則，必要時應減少或

出清投資部位。 

第二項禁止承作名單授權依金控母公司訂定標準另訂之，經總經

理核定後施行。 

第五條  （關注被投資公司） 

本公司應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評估相關資訊對被投資公司長期

價值之影響，及決定進一步與被投資公司對話、互動之方式與時

間，作為未來投資決策之參考。 

經理部門宜考量投資之目的、成本與效益，決定關注資訊之類型、

程度、頻率與對象範圍。 

第六條  （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本公司應針對所關注的重大議題向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取得更深

入的瞭解及表達意見，以強化公司治理。 

經理部門應考量投資之目的、成本與效益及所關注特定議題之重

大性，明定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之方式與時間，授權總經理

核定後施行。對話及互動方式可包含以下項目： 

一、與經營階層書面或口頭溝通。 

二、針對特定議題公開發表聲明。 

三、於股東會發表意見。 

四、提出股東會議案。 

五、參與股東會投票。 

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必要時得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共同合

作，針對特定 ESG 議題參與相關倡議組織，共同擴大及發揮影響

力。 

與被投資公司互動或議合後，應注重對被投資公司之影響，擬定



3-1-1-3-001-3 

未來議合的規劃及關注事項，進而決定後續投資決策。 

第七條  （投票政策） 

本公司對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案應盡可能審慎評估，尤其對公司

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之議案，宜表達意見並妥善行使投票權，避

免機械式贊成、反對或棄權。經理部門得以下列方式行使投票權： 

一、考量成本效益後設定持股達一定比率或金額以上始行使投票

權之門檻。 

二、行使投票權前，於必要時得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進行瞭解

與溝通。 

三、定義原則上支持、反對或僅能表達棄權之議案類型。 

四、聲明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 

履行投票權之情形應妥善記錄與分析及揭露。 

第八條  （定期揭露） 

本公司應妥善記錄履行盡職治理之情形，作為評估及改進本政

策、行動與揭露之依據，定期檢視盡職治理、利益衝突政策、投

票政策及履行盡職治理之情形，並評估執行盡職治理活動之有效

性，相關紀錄至少留存五年。 

本公司每年應於網站或年報揭露履行盡職治理情形，內容至少包

括： 

一、「機構投資人盡職治理守則」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部分原則之

解釋。 

二、為落實盡職治理所投入之內部資源、執行盡職治理之組織架

構等資訊。 

三、議合次數之統計。 

四、個案說明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情形，議合成果及後續追

蹤情形。 

五、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案例。 

六、出席或委託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之情形。 

七、投票情形(彙總年度對所有被投資公司各類議案所投贊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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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及棄權之情形，並說明對重大議案支持、反對及棄權之原

因)。 

八、股東、被投資公司或其他機構投資人等利害關係人聯繫本公

司之管道。 

九、其他重大事項(如過去一年發生之重大利益衝突事件等)。 

第九條 （未盡事宜） 

本政策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金控母公司及本公司相關

政策辦理。 

第十條 （權責單位） 

本政策之權責單位為債券部。 

第十一條 （核定層級） 

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並提報金控母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

備查；修正時亦同。 

 


